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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4 年天水圍一家四口死於家庭暴力之下，至今家暴有增無減。政府解釋數字上升
基於市民有意識作出舉報，將家暴複雜的社會問題簡化為一堆數字，反映了政府一直以

來對家暴欠缺充分和有效的評估，未能適切預防及阻止家暴的發生致使其趨於惡化。 

 
家暴情況，除了根據警方提供的數據指今年上半年的數字較去年同期上升三成之外，同

時要留意暴力惡化的趨勢，當中包括嚴重的身體和精神虐待、謀殺、甚至全家遇害。涉

及地區廣泛包括新界、九龍（近日何文田家庭慘劇）和港島區（去年灣仔十歲男童被鎖

於皮箱昏迷）屬全港性而非政府所指的集中於新界西。 

 
雖然家暴的受害人以婦女和兒童佔多數，但我們仍然不能忽略少數受虐的男性，同時亦

不應排除在預防家暴方面，對施虐者未形成暴力行為之初，主動發掘有可能潛藏暴力的

因素並給予適切的舒緩措施。 

 
家庭暴力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結構性問題，甚至社會是其中製造施虐者的幫兇，已有個案

發現家庭慘劇中的施虐者，過去並沒有家暴紀錄，甚或是鄰居口中的好好先生（例如何

文田事件）。故此，必須正視及主動發掘家暴的潛藏因素，其中包括； 
! 傳統兩性角色「男主外，女主內」或「男性為經濟支柱」等，對兩性長期造成
的性別壓迫，尤其以男戶主失業；中年危機；雙職婦女承受較大壓力。 

! 經濟困難家庭沒有出路，如低收入、長期病者或領取綜援家庭等。 
! 新移民家庭嚴重缺乏支援措施。 

 
基於上述的分析，本會反對政府一刀切以公開競投的外判方式經營綜合危機介入及支援

中心，政府必須承擔協調及監管服務的角色。更不認同政府強行將性暴力和家庭暴力兩

種不同類型的服務，簡化為單一地區的綜合現象來處理。有見及此，本會有如下建議： 

 
1. 專責部門處理家庭暴力 

" 政府應成立專責部門或小組處理家庭暴力 



" 家庭暴力問題應以家庭中「每位成員」作為服務對象，而不是視之為一般家 
庭，根據家庭作為服務單位的做法。因為這種做法，忽略了家庭權力關係中弱

勢成員的人權及人身安全的重要性。 
" 轉介專責小組評估需要及跟進，而非由一般家庭服務中心處理。 
" 處理家庭暴力不應停留在危機介入的補救式服務，而是在預防及抗暴方面加強
措施，例如透過教育加強家庭抗暴的意識，同時發展社區支援網絡。 

 
2. 加強地區性防治及支援網絡 

" 成立「地區性的，跨專業的，一站式服務」，以達至一區一站為長遠目標。全
面地提供兩個目標的工作：1. 強化社區教育及支援的預防工作，2.提供適切的
評估、介入及完善的保密程序下，更有效地處理個別有危機的家庭。 

" 跨專業合作模式，協調經濟、醫療、社工、警方、及法律各專業範疇。 
" 另常設「家暴防治委員會」由受虐的過來人和服務團體代表，參與防治家暴政
策的制定及監管機制，與跨專業代表共同監察及評估有關政策的制定、執行及

檢討成效。 

 
3. 改善家庭成員關係措施 

" 重新檢討性別及家庭教育，減低兩性角色的標籤效應，開拓相應的男性服務。 
" 為貧窮家庭提供經濟出路，如創造就業機會和多元化的工種、保障最低工資、
為家務勞動者提供合理回報措施。 

" 對新增人口進行全面分析，提供家庭團聚的配套措施及製訂政策協助新移民在
港安居樂業。 

 


